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26號

聲  請  人  蔡瑞軒

被      告  林仁卿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

206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及補充理由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瑞軒（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仁卿

（下稱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

113年6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

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

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31日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處分

書業於113年8月5日由聲請人蓋章收受完成送達，嗣聲請人

於113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檢察署偵查卷宗核

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中高檢署處分書、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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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檢署送達證書及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本院收

狀戳各1份在卷可稽；又聲請人於法定聲請期間（加計在途

期間）之113年8月1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尚無

逾越前開10日之法定期間。另按自訴人具有律師資格者，無

須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即得提起自訴，前經最高法院94年度

第6、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釋明確，本件聲請人雖未委任律

師為代理人，然其本身即為律師，具律師資格，有法務部律

師查詢系統資料可憑（參本院卷第14頁），有相當法律專業

知識，揆之前開會議決議意旨，依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之

法理，亦應准許具律師資格之聲請人自行向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從而，聲請人接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向本院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

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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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

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

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

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

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

訴原則。　　　

四、本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

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仁卿係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下稱林新醫院)院長，告訴人蔡瑞軒係前林新醫院耳鼻喉科

主治醫師，兩者為上下屬關係。112年5月5日13時許，告訴

人與被告兩人因醫療臨床事務召開會議討論。被告林仁卿於

會議進行間，竟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大門敞開、多數人

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大聲辱罵告訴人「笨蛋」、「講

笨話」、「放屁」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

涉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

等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

判例可參。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須行為人出

於侮辱他人之惡意，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或圖畫侮辱

謾罵或為其他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而所謂「侮辱」，係指

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

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

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斯時所受之刺激、所

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

言片語而斷章取義；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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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或不適當之言語，非意在侮辱，且對他人在社會上人格之

評價並未產生減損者，即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末按刑

法第310條之誹謗罪，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構成之要件；其中誹謗罪

中所稱「散布於眾」，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

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而言，是刑法上開誹謗罪係以行為人

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

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足當之，如僅告知特定

人或向特定機關陳述，即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亦即行為人

縱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無散布於眾之意

圖，仍不足以成立誹謗罪。

　㈢訊據被告林仁卿固不否認於有對告訴人說「笨蛋」、「講笨

話」、「放屁」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妨害名譽之事實，辯

稱伊忘記是否有對告訴人罵「笨蛋」、「講笨話」、「放

屁」等，是告訴人醫療案件有疏漏，我認為告訴人訓練不夠

好，可能導致醫療糾紛，為勸導他才與告訴人開會等語。按

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雖稱「笨蛋」等語固屬不雅，然參11

2年5月5日會議錄音與被告之陳述，其主觀上究非出於毫無

依據之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則

依一般社會之客觀通念，被告所為亦未達足以毀損告訴人名

譽之程度，自核與刑法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有間。復按前開

內容僅是陳述被告會議過程心中主觀感受，難謂被告口述前

開內容，主觀上有妨害名譽之犯意可言，又該對話內容係告

訴人與被告兩人之醫療業務會議對話，並非於不特定人或多

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所為，亦非對不特定之多數人而

為傳述或散布。是被告林仁卿並未將上開內容散播傳布於不

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難認被告林仁卿有何散

布於眾之意圖或行為。核其行為是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

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此外，本件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

被告有何公然侮辱、誹謗之犯行，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

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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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㈠聲請再議意旨略以：①被告林仁卿與聲請人蔡瑞軒開會，被

告應僅需與聲請人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並溝通醫療事務即可，

不須涉及任何人身攻擊或評價。被告於112年5月5日13時

許，於大門敞開、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

內，會議進行過程中除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以外，被告固不否

認有多次以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

語，被告身為林新醫院院長，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

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

聲請人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

自信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②被告並非僅一次敘述「笨

蛋」、「講笨話」、「放屁」而已，其故意採取多次、多段

落、持續、輪番方式（「笨蛋」3次、「講笨話」1次、「放

屁」4次），以「笨蛋」、「講笨話」、「放屁」等不堪入

耳之言論，貶損聲請人人格，侵害聲請人名譽，進行對聲請

人侮辱，可見不僅只有「固屬不雅」，被告主觀上並非係基

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而具有故意之主

觀犯意昭然若揭，即在主觀上意使聲請人在精神、心理層面

感到難堪、不舒服，足見有主觀上故意謾罵、嘲笑或其他表

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③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笨蛋」釋義為愚蠢、呆笨

的人，多用作罵人的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

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放屁」釋義為罵人家所說的話荒謬無

理，不值得重視。由此可知「笨蛋」、「放屁」為謾罵、嘲

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係「一望即知」。

被告之行為對於聲請人社會人格之評價已造成減損，已該當

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④被告與聲請人在開會時，會議室

大門係屬敞開而非緊閉，即達到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情況。被告意圖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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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得以知悉其內容，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將無

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林新醫院的任何人員皆可

能從門口走廊經過而得知被告正在對聲請人說「笨蛋」、

「講笑話」、「放屁」等語，評價主治醫師是「笨蛋」、

「講笨話」、「放屁」，以降低他人在社會上的人格評價，

已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公然侮辱與

誹謗罪嫌，然原檢察官之偵查顯有認事用法違誤、未盡調查

之能事，請將原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

　㈡惟查，原檢察官經偵查結果，認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

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已詳載於原不起訴處分書，經核其認

事用法，尚無違誤，除予以引用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⑴按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

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

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

後文句統觀之，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

不適當言語表達，非意在侮辱相對人，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

相繩。換言之，是否屬於公然侮辱，應就行為人整體發言全

貌觀察，倘屬日常生活用語作為意見表達，陳述者非出於惡

意公然侮辱，縱使其言語輕率、不成熟，甚或粗暴不雅，均

難遽認為構成上開罪責；而語言因涉及個人教育及日常所處

環境等情況，應判斷行為人於陳述時，有無其他陳述其評斷

或依據之事實，以使聽聞者裁奪、判斷，故如陳述者單純謾

罵他人「白癡、笨蛋」，對比於其先陳述他人之事，再謾稱

他人「白癡、笨蛋」，後者自係以具體事實為基礎而為己之

價值判斷及評論，伴隨不當或不雅言詞，尚難已構成刑法上

之公然侮辱罪責。

　⑵觀諸聲請人提出之林新醫院112年5月5日會議紀錄（見原署

他字卷第13至21頁），可知本事件之緣起係因被告與聲請人

私下在林新醫院會議室討論內視鏡使用等情形，聲請人先表

示：「...有關內視鏡的那個問題，其實，第一個那個光

點，即光纖斷裂掉，本來就有了，而操作桿是一個禮拜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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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診OK，但隔日禮拜五下午診，第一個病人即發現不能用

了，就是(內視鏡)操作的地方，廠商講說是有使用期限，有

變得是有自然decay(衰變)的情形...」、「是光纖會deca

y，如同(圓圈般)的view(視野)，（黑點)會越來越多，因為

它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慢慢自己decay的」等語；被告則回

稱：「你是『笨蛋』啊」、「那個光纖黑點，什麼decay？

你在『放屁』啦，來我來帶你來看」、「你不知道我是做軟

式內視鏡的專家哩，還跟我講那些decay，『放屁』啦

你」、「那個一點就是一個光纖斷掉了，然後你不會用，光

纖會很多黑點，我告訴你，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我是pioneer

(先驅)」、「給你看一下所以你講哪些『笨話』，我哪裡會

聽不懂，我今天如果沒有做這些，我不知道你在講什

麼...」等語，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

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

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縱然該等言

詞不雅低俗，然主觀上實難認有何刻意侮辱並貶低聲請人人

格之犯意。再參酌我國民眾部分有以該等「笨蛋」、「放

屁」等言語作為口頭禪，並時常因情緒脫口而出等情，不能

排除被告係因不滿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之說法，於氣憤

之情形下，方以該等言語表達其不滿情緒之可能。被告之用

字遣詞確係尖銳、粗俗，究係個人修養的道德層次非難，縱

傷及聲請人主觀上情感，仍與任意辱罵之情形有間，尚難認

其目的係在貶抑聲請人之人格或社會地位而有何侮辱聲請人

之犯意，核與刑法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均不相

符。

　⑶綜上，原檢察官依憑卷附之前開客觀事證，認無積極證據足

資認定被告涉有聲請人指訴之公然侮辱或誹謗罪嫌而為不起

訴處分，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應予維持。至

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均係就原檢察官業已論斷之事重行爭

執，對原不起訴處分結論不生影響。

　㈡綜上所述，本件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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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駁回之處分。　

六、前揭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事

由，並經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

書中詳述駁回再議之原因，茲該處分書中已詳敘就卷內證據

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

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而除業經不起訴處

分、駁回再議處分論述明確之部分均予引用之外，本院另補

充說明如下：

　㈠按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

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

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

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

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

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

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

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

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

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

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

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

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

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

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

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意旨參照）

　㈡參酌前述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綜合告訴人

證述之案發情境，以及被告所供述當時為本案言論之表意脈

絡，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

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

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被告基於一時情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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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不堪之侮辱言論意圖反駁告訴人之說詞，固有失莊重，

而不符合其身為上司，面對下屬所應有之處事態度，然其係

一時情緒所言，尚難認有侮辱告訴人之意欲，而無從以公然

侮辱罪相繩，自難執此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妨害聲請人名譽之

犯意。聲請人仍執前詞，就該處分書詳述之事項，再事爭

執，難認有據，聲請人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並非有理。

七、綜上所述，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

證據，認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等有何妨害名譽罪嫌，乃以犯罪

嫌疑不足為由，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業已將

理由敘明綦詳，核無不合，且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

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聲請人指

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田德煙

　　　　 　　　　　　　　　　　　法　官　王曼寧 

　　　　　　　　　　　 　　　　　法　官　黃光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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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26號
聲  請  人  蔡瑞軒
被      告  林仁卿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及補充理由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瑞軒（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仁卿（下稱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31日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業於113年8月5日由聲請人蓋章收受完成送達，嗣聲請人於113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檢察署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中高檢署處分書、臺中高檢署送達證書及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各1份在卷可稽；又聲請人於法定聲請期間（加計在途期間）之113年8月1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尚無逾越前開10日之法定期間。另按自訴人具有律師資格者，無須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即得提起自訴，前經最高法院94年度第6、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釋明確，本件聲請人雖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然其本身即為律師，具律師資格，有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資料可憑（參本院卷第14頁），有相當法律專業知識，揆之前開會議決議意旨，依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之法理，亦應准許具律師資格之聲請人自行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從而，聲請人接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本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仁卿係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院長，告訴人蔡瑞軒係前林新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兩者為上下屬關係。112年5月5日13時許，告訴人與被告兩人因醫療臨床事務召開會議討論。被告林仁卿於會議進行間，竟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大門敞開、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大聲辱罵告訴人「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等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判例可參。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須行為人出於侮辱他人之惡意，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或圖畫侮辱謾罵或為其他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而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斯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非意在侮辱，且對他人在社會上人格之評價並未產生減損者，即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末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構成之要件；其中誹謗罪中所稱「散布於眾」，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而言，是刑法上開誹謗罪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足當之，如僅告知特定人或向特定機關陳述，即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亦即行為人縱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無散布於眾之意圖，仍不足以成立誹謗罪。
　㈢訊據被告林仁卿固不否認於有對告訴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妨害名譽之事實，辯稱伊忘記是否有對告訴人罵「笨蛋」、「講笨話」、「放屁」等，是告訴人醫療案件有疏漏，我認為告訴人訓練不夠好，可能導致醫療糾紛，為勸導他才與告訴人開會等語。按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雖稱「笨蛋」等語固屬不雅，然參112年5月5日會議錄音與被告之陳述，其主觀上究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則依一般社會之客觀通念，被告所為亦未達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程度，自核與刑法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有間。復按前開內容僅是陳述被告會議過程心中主觀感受，難謂被告口述前開內容，主觀上有妨害名譽之犯意可言，又該對話內容係告訴人與被告兩人之醫療業務會議對話，並非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所為，亦非對不特定之多數人而為傳述或散布。是被告林仁卿並未將上開內容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難認被告林仁卿有何散布於眾之意圖或行為。核其行為是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此外，本件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公然侮辱、誹謗之犯行，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㈣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㈠聲請再議意旨略以：①被告林仁卿與聲請人蔡瑞軒開會，被告應僅需與聲請人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並溝通醫療事務即可，不須涉及任何人身攻擊或評價。被告於112年5月5日13時許，於大門敞開、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會議進行過程中除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以外，被告固不否認有多次以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被告身為林新醫院院長，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聲請人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自信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②被告並非僅一次敘述「笨蛋」、「講笨話」、「放屁」而已，其故意採取多次、多段落、持續、輪番方式（「笨蛋」3次、「講笨話」1次、「放屁」4次），以「笨蛋」、「講笨話」、「放屁」等不堪入耳之言論，貶損聲請人人格，侵害聲請人名譽，進行對聲請人侮辱，可見不僅只有「固屬不雅」，被告主觀上並非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而具有故意之主觀犯意昭然若揭，即在主觀上意使聲請人在精神、心理層面感到難堪、不舒服，足見有主觀上故意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③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笨蛋」釋義為愚蠢、呆笨的人，多用作罵人的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放屁」釋義為罵人家所說的話荒謬無理，不值得重視。由此可知「笨蛋」、「放屁」為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係「一望即知」。被告之行為對於聲請人社會人格之評價已造成減損，已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④被告與聲請人在開會時，會議室大門係屬敞開而非緊閉，即達到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被告意圖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林新醫院的任何人員皆可能從門口走廊經過而得知被告正在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笑話」、「放屁」等語，評價主治醫師是「笨蛋」、「講笨話」、「放屁」，以降低他人在社會上的人格評價，已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公然侮辱與誹謗罪嫌，然原檢察官之偵查顯有認事用法違誤、未盡調查之能事，請將原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
　㈡惟查，原檢察官經偵查結果，認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已詳載於原不起訴處分書，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除予以引用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⑴按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言語表達，非意在侮辱相對人，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換言之，是否屬於公然侮辱，應就行為人整體發言全貌觀察，倘屬日常生活用語作為意見表達，陳述者非出於惡意公然侮辱，縱使其言語輕率、不成熟，甚或粗暴不雅，均難遽認為構成上開罪責；而語言因涉及個人教育及日常所處環境等情況，應判斷行為人於陳述時，有無其他陳述其評斷或依據之事實，以使聽聞者裁奪、判斷，故如陳述者單純謾罵他人「白癡、笨蛋」，對比於其先陳述他人之事，再謾稱他人「白癡、笨蛋」，後者自係以具體事實為基礎而為己之價值判斷及評論，伴隨不當或不雅言詞，尚難已構成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責。
　⑵觀諸聲請人提出之林新醫院112年5月5日會議紀錄（見原署他字卷第13至21頁），可知本事件之緣起係因被告與聲請人私下在林新醫院會議室討論內視鏡使用等情形，聲請人先表示：「...有關內視鏡的那個問題，其實，第一個那個光點，即光纖斷裂掉，本來就有了，而操作桿是一個禮拜五下午診OK，但隔日禮拜五下午診，第一個病人即發現不能用了，就是(內視鏡)操作的地方，廠商講說是有使用期限，有變得是有自然decay(衰變)的情形...」、「是光纖會decay，如同(圓圈般)的view(視野)，（黑點)會越來越多，因為它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慢慢自己decay的」等語；被告則回稱：「你是『笨蛋』啊」、「那個光纖黑點，什麼decay？你在『放屁』啦，來我來帶你來看」、「你不知道我是做軟式內視鏡的專家哩，還跟我講那些decay，『放屁』啦你」、「那個一點就是一個光纖斷掉了，然後你不會用，光纖會很多黑點，我告訴你，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我是pioneer(先驅)」、「給你看一下所以你講哪些『笨話』，我哪裡會聽不懂，我今天如果沒有做這些，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等語，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縱然該等言詞不雅低俗，然主觀上實難認有何刻意侮辱並貶低聲請人人格之犯意。再參酌我國民眾部分有以該等「笨蛋」、「放屁」等言語作為口頭禪，並時常因情緒脫口而出等情，不能排除被告係因不滿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之說法，於氣憤之情形下，方以該等言語表達其不滿情緒之可能。被告之用字遣詞確係尖銳、粗俗，究係個人修養的道德層次非難，縱傷及聲請人主觀上情感，仍與任意辱罵之情形有間，尚難認其目的係在貶抑聲請人之人格或社會地位而有何侮辱聲請人之犯意，核與刑法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均不相符。
　⑶綜上，原檢察官依憑卷附之前開客觀事證，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聲請人指訴之公然侮辱或誹謗罪嫌而為不起訴處分，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應予維持。至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均係就原檢察官業已論斷之事重行爭執，對原不起訴處分結論不生影響。
　㈡綜上所述，本件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前揭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並經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中詳述駁回再議之原因，茲該處分書中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而除業經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論述明確之部分均予引用之外，本院另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意旨參照）
　㈡參酌前述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綜合告訴人證述之案發情境，以及被告所供述當時為本案言論之表意脈絡，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被告基於一時情緒，以本案不堪之侮辱言論意圖反駁告訴人之說詞，固有失莊重，而不符合其身為上司，面對下屬所應有之處事態度，然其係一時情緒所言，尚難認有侮辱告訴人之意欲，而無從以公然侮辱罪相繩，自難執此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妨害聲請人名譽之犯意。聲請人仍執前詞，就該處分書詳述之事項，再事爭執，難認有據，聲請人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並非有理。
七、綜上所述，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證據，認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等有何妨害名譽罪嫌，乃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業已將理由敘明綦詳，核無不合，且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聲請人指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田德煙
　　　　 　　　　　　　　　　　　法　官　王曼寧 
　　　　　　　　　　　 　　　　　法　官　黃光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26號
聲  請  人  蔡瑞軒
被      告  林仁卿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
206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及補充理由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
    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
    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瑞軒（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仁卿
    （下稱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
    3年6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
    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
    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31日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
    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處分書
    業於113年8月5日由聲請人蓋章收受完成送達，嗣聲請人於1
    13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檢察署偵查卷宗核閱
    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中高檢署處分書、臺中高
    檢署送達證書及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本院收狀
    戳各1份在卷可稽；又聲請人於法定聲請期間（加計在途期
    間）之113年8月1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尚無逾
    越前開10日之法定期間。另按自訴人具有律師資格者，無須
    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即得提起自訴，前經最高法院94年度第
    6、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釋明確，本件聲請人雖未委任律師
    為代理人，然其本身即為律師，具律師資格，有法務部律師
    查詢系統資料可憑（參本院卷第14頁），有相當法律專業知
    識，揆之前開會議決議意旨，依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之法
    理，亦應准許具律師資格之聲請人自行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從而，聲請人接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向本院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
    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
    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
    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
    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
    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
    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
    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
    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
    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
    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
    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
    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
    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
    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　　　
四、本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仁卿係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
    稱林新醫院)院長，告訴人蔡瑞軒係前林新醫院耳鼻喉科主
    治醫師，兩者為上下屬關係。112年5月5日13時許，告訴人
    與被告兩人因醫療臨床事務召開會議討論。被告林仁卿於會
    議進行間，竟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大門敞開、多數人可
    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大聲辱罵告訴人「笨蛋」、「講笨
    話」、「放屁」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
    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等
    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
    判例可參。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須行為人出
    於侮辱他人之惡意，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或圖畫侮辱
    謾罵或為其他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而所謂「侮辱」，係指
    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
    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
    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斯時所受之刺激、所
    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
    言片語而斷章取義；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
    雅或不適當之言語，非意在侮辱，且對他人在社會上人格之
    評價並未產生減損者，即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末按刑
    法第310條之誹謗罪，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構成之要件；其中誹謗罪
    中所稱「散布於眾」，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
    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而言，是刑法上開誹謗罪係以行為人
    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
    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足當之，如僅告知特定
    人或向特定機關陳述，即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亦即行為人
    縱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無散布於眾之意
    圖，仍不足以成立誹謗罪。
　㈢訊據被告林仁卿固不否認於有對告訴人說「笨蛋」、「講笨
    話」、「放屁」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妨害名譽之事實，辯
    稱伊忘記是否有對告訴人罵「笨蛋」、「講笨話」、「放屁
    」等，是告訴人醫療案件有疏漏，我認為告訴人訓練不夠好
    ，可能導致醫療糾紛，為勸導他才與告訴人開會等語。按告
    訴人前開指訴，被告雖稱「笨蛋」等語固屬不雅，然參112
    年5月5日會議錄音與被告之陳述，其主觀上究非出於毫無依
    據之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則依
    一般社會之客觀通念，被告所為亦未達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
    之程度，自核與刑法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有間。復按前開內
    容僅是陳述被告會議過程心中主觀感受，難謂被告口述前開
    內容，主觀上有妨害名譽之犯意可言，又該對話內容係告訴
    人與被告兩人之醫療業務會議對話，並非於不特定人或多數
    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所為，亦非對不特定之多數人而為
    傳述或散布。是被告林仁卿並未將上開內容散播傳布於不特
    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難認被告林仁卿有何散布
    於眾之意圖或行為。核其行為是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別，
    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此外，本件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
    有何公然侮辱、誹謗之犯行，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意旨
    ，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㈣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㈠聲請再議意旨略以：①被告林仁卿與聲請人蔡瑞軒開會，被告
    應僅需與聲請人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並溝通醫療事務即可，不
    須涉及任何人身攻擊或評價。被告於112年5月5日13時許，
    於大門敞開、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
    會議進行過程中除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以外，被告固不否認有
    多次以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
    被告身為林新醫院院長，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
    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聲請
    人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自信
    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②被告並非僅一次敘述「笨蛋」、
    「講笨話」、「放屁」而已，其故意採取多次、多段落、持
    續、輪番方式（「笨蛋」3次、「講笨話」1次、「放屁」4
    次），以「笨蛋」、「講笨話」、「放屁」等不堪入耳之言
    論，貶損聲請人人格，侵害聲請人名譽，進行對聲請人侮辱
    ，可見不僅只有「固屬不雅」，被告主觀上並非係基於一時
    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而具有故意之主觀犯意
    昭然若揭，即在主觀上意使聲請人在精神、心理層面感到難
    堪、不舒服，足見有主觀上故意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
    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③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笨蛋」釋義為愚蠢、呆笨的人，多
    用作罵人的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
    第六版將「放屁」釋義為罵人家所說的話荒謬無理，不值得
    重視。由此可知「笨蛋」、「放屁」為謾罵、嘲笑或其他表
    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係「一望即知」。被告之行為
    對於聲請人社會人格之評價已造成減損，已該當公然侮辱罪
    之構成要件。④被告與聲請人在開會時，會議室大門係屬敞
    開而非緊閉，即達到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
    。被告意圖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
    其內容，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將無稽之言散布
    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林新醫院的任何人員皆可能從門口走
    廊經過而得知被告正在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笑話」、
    「放屁」等語，評價主治醫師是「笨蛋」、「講笨話」、「
    放屁」，以降低他人在社會上的人格評價，已該當誹謗罪之
    構成要件。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公然侮辱與誹謗罪嫌，然原
    檢察官之偵查顯有認事用法違誤、未盡調查之能事，請將原
    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
　㈡惟查，原檢察官經偵查結果，認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
    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已詳載於原不起訴處分書，經核其認
    事用法，尚無違誤，除予以引用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⑴按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
    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
    、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
    文句統觀之，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
    適當言語表達，非意在侮辱相對人，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相
    繩。換言之，是否屬於公然侮辱，應就行為人整體發言全貌
    觀察，倘屬日常生活用語作為意見表達，陳述者非出於惡意
    公然侮辱，縱使其言語輕率、不成熟，甚或粗暴不雅，均難
    遽認為構成上開罪責；而語言因涉及個人教育及日常所處環
    境等情況，應判斷行為人於陳述時，有無其他陳述其評斷或
    依據之事實，以使聽聞者裁奪、判斷，故如陳述者單純謾罵
    他人「白癡、笨蛋」，對比於其先陳述他人之事，再謾稱他
    人「白癡、笨蛋」，後者自係以具體事實為基礎而為己之價
    值判斷及評論，伴隨不當或不雅言詞，尚難已構成刑法上之
    公然侮辱罪責。
　⑵觀諸聲請人提出之林新醫院112年5月5日會議紀錄（見原署他
    字卷第13至21頁），可知本事件之緣起係因被告與聲請人私
    下在林新醫院會議室討論內視鏡使用等情形，聲請人先表示
    ：「...有關內視鏡的那個問題，其實，第一個那個光點，
    即光纖斷裂掉，本來就有了，而操作桿是一個禮拜五下午診
    OK，但隔日禮拜五下午診，第一個病人即發現不能用了，就
    是(內視鏡)操作的地方，廠商講說是有使用期限，有變得是
    有自然decay(衰變)的情形...」、「是光纖會decay，如同(
    圓圈般)的view(視野)，（黑點)會越來越多，因為它有一定
    的使用期限，慢慢自己decay的」等語；被告則回稱：「你
    是『笨蛋』啊」、「那個光纖黑點，什麼decay？你在『放屁』
    啦，來我來帶你來看」、「你不知道我是做軟式內視鏡的專
    家哩，還跟我講那些decay，『放屁』啦你」、「那個一點就
    是一個光纖斷掉了，然後你不會用，光纖會很多黑點，我告
    訴你，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我是pioneer(先驅)」、「給你看
    一下所以你講哪些『笨話』，我哪裡會聽不懂，我今天如果沒
    有做這些，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等語，堪認被告係對
    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
    ，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
    據之謾罵、嘲笑，縱然該等言詞不雅低俗，然主觀上實難認
    有何刻意侮辱並貶低聲請人人格之犯意。再參酌我國民眾部
    分有以該等「笨蛋」、「放屁」等言語作為口頭禪，並時常
    因情緒脫口而出等情，不能排除被告係因不滿聲請人就內視
    鏡產生黑點之說法，於氣憤之情形下，方以該等言語表達其
    不滿情緒之可能。被告之用字遣詞確係尖銳、粗俗，究係個
    人修養的道德層次非難，縱傷及聲請人主觀上情感，仍與任
    意辱罵之情形有間，尚難認其目的係在貶抑聲請人之人格或
    社會地位而有何侮辱聲請人之犯意，核與刑法公然侮辱罪或
    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均不相符。
　⑶綜上，原檢察官依憑卷附之前開客觀事證，認無積極證據足
    資認定被告涉有聲請人指訴之公然侮辱或誹謗罪嫌而為不起
    訴處分，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應予維持。至
    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均係就原檢察官業已論斷之事重行爭執
    ，對原不起訴處分結論不生影響。
　㈡綜上所述，本件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
    駁回之處分。　
六、前揭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
    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事
    由，並經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
    書中詳述駁回再議之原因，茲該處分書中已詳敘就卷內證據
    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
    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而除業經不起訴處分
    、駁回再議處分論述明確之部分均予引用之外，本院另補充
    說明如下：
　㈠按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
    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
    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
    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
    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
    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
    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
    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
    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
    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
    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
    ，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
    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
    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
    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
    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意旨參照）
　㈡參酌前述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綜合告訴人
    證述之案發情境，以及被告所供述當時為本案言論之表意脈
    絡，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
    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
    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被告基於一時情緒，以
    本案不堪之侮辱言論意圖反駁告訴人之說詞，固有失莊重，
    而不符合其身為上司，面對下屬所應有之處事態度，然其係
    一時情緒所言，尚難認有侮辱告訴人之意欲，而無從以公然
    侮辱罪相繩，自難執此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妨害聲請人名譽之
    犯意。聲請人仍執前詞，就該處分書詳述之事項，再事爭執
    ，難認有據，聲請人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並非有理。
七、綜上所述，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
    證據，認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等有何妨害名譽罪嫌，乃以犯罪
    嫌疑不足為由，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業已將
    理由敘明綦詳，核無不合，且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
    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聲請人指
    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田德煙
　　　　 　　　　　　　　　　　　法　官　王曼寧 
　　　　　　　　　　　 　　　　　法　官　黃光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26號
聲  請  人  蔡瑞軒
被      告  林仁卿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及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及補充理由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蔡瑞軒（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林仁卿（下稱被告）涉犯妨害名譽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2135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臺中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7月31日認再議為無理由，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駁回再議，該駁回再議處分書業於113年8月5日由聲請人蓋章收受完成送達，嗣聲請人於113年8月14日向本院提出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檢察署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臺中高檢署處分書、臺中高檢署送達證書及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本院收狀戳各1份在卷可稽；又聲請人於法定聲請期間（加計在途期間）之113年8月14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尚無逾越前開10日之法定期間。另按自訴人具有律師資格者，無須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即得提起自訴，前經最高法院94年度第6、7次刑事庭會議決議闡釋明確，本件聲請人雖未委任律師為代理人，然其本身即為律師，具律師資格，有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資料可憑（參本院卷第14頁），有相當法律專業知識，揆之前開會議決議意旨，依相同事物應為相同處理之法理，亦應准許具律師資格之聲請人自行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從而，聲請人接受上開處分書後10日內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與首揭規定相符，本院即應依法審究本件聲請有無理由，合先敘明。
三、次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本案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仁卿係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下稱林新醫院)院長，告訴人蔡瑞軒係前林新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兩者為上下屬關係。112年5月5日13時許，告訴人與被告兩人因醫療臨床事務召開會議討論。被告林仁卿於會議進行間，竟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於大門敞開、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大聲辱罵告訴人「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及同法第310條第1項誹謗等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著有判例可參。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須行為人出於侮辱他人之惡意，以粗鄙之言語、舉動、文字或圖畫侮辱謾罵或為其他輕蔑他人人格之行為；而所謂「侮辱」，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至其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斯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非得以隻言片語而斷章取義；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非意在侮辱，且對他人在社會上人格之評價並未產生減損者，即難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末按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須以行為人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構成之要件；其中誹謗罪中所稱「散布於眾」，係指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而言，是刑法上開誹謗罪係以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或多數人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或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始足當之，如僅告知特定人或向特定機關陳述，即與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亦即行為人縱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如無散布於眾之意圖，仍不足以成立誹謗罪。
　㈢訊據被告林仁卿固不否認於有對告訴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妨害名譽之事實，辯稱伊忘記是否有對告訴人罵「笨蛋」、「講笨話」、「放屁」等，是告訴人醫療案件有疏漏，我認為告訴人訓練不夠好，可能導致醫療糾紛，為勸導他才與告訴人開會等語。按告訴人前開指訴，被告雖稱「笨蛋」等語固屬不雅，然參112年5月5日會議錄音與被告之陳述，其主觀上究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則依一般社會之客觀通念，被告所為亦未達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程度，自核與刑法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有間。復按前開內容僅是陳述被告會議過程心中主觀感受，難謂被告口述前開內容，主觀上有妨害名譽之犯意可言，又該對話內容係告訴人與被告兩人之醫療業務會議對話，並非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下所為，亦非對不特定之多數人而為傳述或散布。是被告林仁卿並未將上開內容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難認被告林仁卿有何散布於眾之意圖或行為。核其行為是與誹謗罪之構成要件有別，應無構成該罪之餘地。此外，本件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有何公然侮辱、誹謗之犯行，揆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意旨，應認其犯罪嫌疑不足。
　㈣依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為不起訴之處分。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下稱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㈠聲請再議意旨略以：①被告林仁卿與聲請人蔡瑞軒開會，被告應僅需與聲請人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並溝通醫療事務即可，不須涉及任何人身攻擊或評價。被告於112年5月5日13時許，於大門敞開、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可共見聞之公開會議室內，會議進行過程中除進行醫療業務對話以外，被告固不否認有多次以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笨話」、「放屁」等語，被告身為林新醫院院長，藉由權力濫用與不公平的處罰所造成的持續性的冒犯、威脅、冷落、孤立或侮辱行為，使聲請人感到受挫、被威脅、羞辱、被孤立及受傷，進而折損自信並帶來沉重的身心壓力。②被告並非僅一次敘述「笨蛋」、「講笨話」、「放屁」而已，其故意採取多次、多段落、持續、輪番方式（「笨蛋」3次、「講笨話」1次、「放屁」4次），以「笨蛋」、「講笨話」、「放屁」等不堪入耳之言論，貶損聲請人人格，侵害聲請人名譽，進行對聲請人侮辱，可見不僅只有「固屬不雅」，被告主觀上並非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之言語，而具有故意之主觀犯意昭然若揭，即在主觀上意使聲請人在精神、心理層面感到難堪、不舒服，足見有主觀上故意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③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笨蛋」釋義為愚蠢、呆笨的人，多用作罵人的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將「放屁」釋義為罵人家所說的話荒謬無理，不值得重視。由此可知「笨蛋」、「放屁」為謾罵、嘲笑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係「一望即知」。被告之行為對於聲請人社會人格之評價已造成減損，已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④被告與聲請人在開會時，會議室大門係屬敞開而非緊閉，即達到不特定人或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情況。被告意圖散播傳布於不特定人或多數人，使大眾得以知悉其內容，散布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將無稽之言散布於眾損害他人之信用。林新醫院的任何人員皆可能從門口走廊經過而得知被告正在對聲請人說「笨蛋」、「講笑話」、「放屁」等語，評價主治醫師是「笨蛋」、「講笨話」、「放屁」，以降低他人在社會上的人格評價，已該當誹謗罪之構成要件。被告之行為實已該當公然侮辱與誹謗罪嫌，然原檢察官之偵查顯有認事用法違誤、未盡調查之能事，請將原不起訴處分發回續行偵查。
　㈡惟查，原檢察官經偵查結果，認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其理由已詳載於原不起訴處分書，經核其認事用法，尚無違誤，除予以引用外，另補充理由如下：
　⑴按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是否屬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侮辱行為，應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慣用之語言、當時所受之刺激、所為之用語、語氣、內容及連接之前後文句統觀之，倘行為人僅係基於一時氣憤所為粗俗不雅或不適當言語表達，非意在侮辱相對人，尚難遽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換言之，是否屬於公然侮辱，應就行為人整體發言全貌觀察，倘屬日常生活用語作為意見表達，陳述者非出於惡意公然侮辱，縱使其言語輕率、不成熟，甚或粗暴不雅，均難遽認為構成上開罪責；而語言因涉及個人教育及日常所處環境等情況，應判斷行為人於陳述時，有無其他陳述其評斷或依據之事實，以使聽聞者裁奪、判斷，故如陳述者單純謾罵他人「白癡、笨蛋」，對比於其先陳述他人之事，再謾稱他人「白癡、笨蛋」，後者自係以具體事實為基礎而為己之價值判斷及評論，伴隨不當或不雅言詞，尚難已構成刑法上之公然侮辱罪責。
　⑵觀諸聲請人提出之林新醫院112年5月5日會議紀錄（見原署他字卷第13至21頁），可知本事件之緣起係因被告與聲請人私下在林新醫院會議室討論內視鏡使用等情形，聲請人先表示：「...有關內視鏡的那個問題，其實，第一個那個光點，即光纖斷裂掉，本來就有了，而操作桿是一個禮拜五下午診OK，但隔日禮拜五下午診，第一個病人即發現不能用了，就是(內視鏡)操作的地方，廠商講說是有使用期限，有變得是有自然decay(衰變)的情形...」、「是光纖會decay，如同(圓圈般)的view(視野)，（黑點)會越來越多，因為它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慢慢自己decay的」等語；被告則回稱：「你是『笨蛋』啊」、「那個光纖黑點，什麼decay？你在『放屁』啦，來我來帶你來看」、「你不知道我是做軟式內視鏡的專家哩，還跟我講那些decay，『放屁』啦你」、「那個一點就是一個光纖斷掉了，然後你不會用，光纖會很多黑點，我告訴你，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我是pioneer(先驅)」、「給你看一下所以你講哪些『笨話』，我哪裡會聽不懂，我今天如果沒有做這些，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等語，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縱然該等言詞不雅低俗，然主觀上實難認有何刻意侮辱並貶低聲請人人格之犯意。再參酌我國民眾部分有以該等「笨蛋」、「放屁」等言語作為口頭禪，並時常因情緒脫口而出等情，不能排除被告係因不滿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之說法，於氣憤之情形下，方以該等言語表達其不滿情緒之可能。被告之用字遣詞確係尖銳、粗俗，究係個人修養的道德層次非難，縱傷及聲請人主觀上情感，仍與任意辱罵之情形有間，尚難認其目的係在貶抑聲請人之人格或社會地位而有何侮辱聲請人之犯意，核與刑法公然侮辱罪或誹謗罪之構成要件均不相符。
　⑶綜上，原檢察官依憑卷附之前開客觀事證，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涉有聲請人指訴之公然侮辱或誹謗罪嫌而為不起訴處分，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應予維持。至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均係就原檢察官業已論斷之事重行爭執，對原不起訴處分結論不生影響。
　㈡綜上所述，本件再議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前揭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理由暨事證，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本件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事由，並經中高分檢檢察長於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206號處分書中詳述駁回再議之原因，茲該處分書中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而除業經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論述明確之部分均予引用之外，本院另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意旨參照）
　㈡參酌前述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綜合告訴人證述之案發情境，以及被告所供述當時為本案言論之表意脈絡，堪認被告係對於聲請人就內視鏡產生黑點認為係因光纖衰敗而產生的說法，所為不認同之批評，從實質上判斷，被告並非出於毫無依據之謾罵、嘲笑，被告基於一時情緒，以本案不堪之侮辱言論意圖反駁告訴人之說詞，固有失莊重，而不符合其身為上司，面對下屬所應有之處事態度，然其係一時情緒所言，尚難認有侮辱告訴人之意欲，而無從以公然侮辱罪相繩，自難執此認被告主觀上有何妨害聲請人名譽之犯意。聲請人仍執前詞，就該處分書詳述之事項，再事爭執，難認有據，聲請人聲請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並非有理。
七、綜上所述，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證據，認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等有何妨害名譽罪嫌，乃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先後為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業已將理由敘明綦詳，核無不合，且原處分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聲請人指摘不起訴及駁回再議等處分為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　田德煙
　　　　 　　　　　　　　　　　　法　官　王曼寧 
　　　　　　　　　　　 　　　　　法　官　黃光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洪愷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